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各場地空間借用申請表

	場地名稱
	□行政206教室
□科技B16百人階梯教室

□其他：                  
	活動內容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每週   )   時   分至   時   分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人數
	
	附件
	

	申請

單位
	
	申請人
	
	聯絡

電話
	
	指導

老師
	
	單位

主管
	

	承辦

人員
	
	該場地
經管人
	
	承辦單位

主管
	

	備註：

1、 使用各場地，申請使用務請於一週前填表向本系申請登記。

2、 使用場地時，申請人必須在場負責協調工作。

3、 借用時間為星期例假日如無特殊需要，原則上不提供空調服務。

4、 借用時間如在例假日或超時，必須付給工作人員加班費。

5、 借用期間清潔與安全自行負責，請愛惜公物如有損壞，借用者應負全責。

6、 本系保留各教室之優先使用權，如本系臨時有使用該場地之必要性活動，將提早通知借用單位調整場地。

7、 經核准後始得使用，修正時亦同。


